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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107年度各級學校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反毒繪本競賽」實施計畫 

ㄧ、依據： 

(一) 行政院106年7月21日院臺法字第1060181586號函核定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

領」辦理。 

(二) 教育部106年9月8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60124684號函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 

    導網絡服務實施計畫」 

二、目的： 

  藉由舉辦各級學校反毒繪本競賽活動，深耕校內反毒、拒毒教育，藉此持續深化、擴 

  展的反毒宣教作法，建立校內班級反毒觀念，營造健康清新家園的生活環境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 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  (二)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  (三)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文府國民小學 

四、比賽規範： 

(ㄧ)比賽組別：區分國小 5~6年級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等 3組。 

(二)比賽項目：繪本創作(三組繪本內容均以適合國小生閱讀之題材為主) 

(三)參加對象：本市轄內高中職以下在校學生，採集體創作、親師生共同創作為原則， 

   每件作品參與創作學生人數以 2～5人為限，人數不符之參賽作品不列入評分。 

(四)收件方式：請檢附報名表(如附件ㄧ)，連同作品，紙本寄送請郵寄至高雄市文府

國民小學學務處收（813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 399號），封袋上請註明-「防制學

生藥物濫用-反毒繪本競賽」。 

(五)作品規格：繪本作品大小為 A4規格，內容以本次競賽所定的主題自由發揮，繪本    

    內頁以 15～25頁為限，另須製作封面及封底並裝訂成冊，作者及校名請書寫於封 

    底內頁，切勿呈現於封面及封面之內頁，不符規格之參賽作品不列入評分。 

(六)收件日期：107年 6月 29日(星期五)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） 

五、反毒繪本內容主題包含如下(可參考教育部反毒懶人包文宣，如附件二)：  

（一）糖果?毒品? 

（二）毒品包裝花樣百出 

（三）染上毒品後患無窮 

（四）毒品藏在哪裡 

（五）毒品惹上關係就 GG了 

（六）面對毒品誘惑，防禦技八招 

六、獎勵方式：各組擇優獎勵（各組視件數或作品水準，由評審委員決議調整） 

    （一）特優：高中、國中、小組各取 1件，頒發每件作品獎金 5,000元，及每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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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者獎狀 1張。 

    （二）優等：高中、國中、小組各取 2件，頒發每件作品獎金 3,000元，及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每位作者獎狀 1張。 

    （三）甲等: 高中、國中、小組各取 3件，頒發每件作品獎金 2,000元，及每位作者 

          獎狀 1張。 

    （四）佳作：高中、國中、小組各若干件，頒發每位作者獎狀 1張。 

七、辦理期程： 

時間 辦理項目 備註 

107.04.25(三) 
反毒繪本 

計畫公告 
教育局發文各校 

107.6.29(五)

截止 
徵選收件 

紙本寄送請郵寄至高雄市文府國民小學

學務處收（813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

號），封袋上請註明-「防制學生藥物濫

用教育-反毒繪本競賽」 

107.7.5(四) 作品審查 
公告於 

高雄市教育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

107.7.10(二) 審查結果公告 
公告於 

高雄市教育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

八、附則： 

（一） 參賽作品請先於校內公開發表或展示，再於時限內送件，以達推廣之效。 

（二） 參賽作品需為原創，切勿抄襲，以尊重智慧財產權。若經發現為抄襲作品，除

取消參賽資格、名次外，需自負法律責任。 

（三） 凡評列獲獎作品，主辦單位享有著作權編印專輯，並公開於本市反毒資源中心

網頁，不另支酬勞予作者。 

九、工作人員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報府敘予獎勵。 

十、本計畫經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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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高雄市 107年度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-反毒繪本競賽」 

送件單(請自行列印) 

 

  ●學校行政區：＿＿＿＿＿＿_ 區 

 ●學校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 ●競賽組別：＿＿＿＿＿＿＿_ 組 

 ●作品主題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●參賽學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●指導老師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●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 承辦人：        單位主任：       校長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